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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

商评字 [2013]第 狃818号

申请人:邹启波 522I冗 19”Ⅱ15OO33

委托代理人:北京东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申请人因第 ”刀γ5号 “NAIDENG及 图
”
商标 (以下称申请商标 )

不服商标局的驳回决定,向我委申请复审。

经审理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,我委

决定:申请商标予以初步审定-由我委移交商标局办理相关事宜r

合议组成员: 蔡艺俭

崔方明

富子键

抄送: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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